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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梅安森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2 

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关联交易概述 

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梅安森”）拟使用自有资金 100 万

元与北京迪曼森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迪曼森”）、深圳佰仕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佰仕得”）、马焰和赵维共同投资设立广东迪曼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暂定名称，最终

以工商核准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广东迪曼森”）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的有关规定，合作方马焰为公司实际控制

人，北京迪曼森为马焰参股投资企业，故北京迪曼森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设立参股子公司构

成关联方共同投资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

公司于 2021年 1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会议以 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1

票回避表决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马焰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

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核查，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

见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

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北京迪曼森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北京迪曼森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MA0021NFX7 

注册资本：1,228.5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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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何晓涛 

住  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号院 24号楼 4层 101号 C座 03室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 11 月 23日 

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数

据处理（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、PUE值在 1；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）；软件开发；

基础软件服务；应用软件服务；销售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；经国家

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开发；销售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品

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。 

何晓涛持有 61.4%股权，泊星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1.58%股权，马焰持有 10.93%

股权；青岛玖福资产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持有 5%股权；青岛中乾财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

4%股权；肖云川持有 2.92%股权；赵爽持有 2.44%股权；赵亮华持有 1.73%股权。 

北京迪曼森股东马焰为梅安森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，故北京迪曼森为公司关联法人；北京

迪曼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深圳佰仕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深圳佰仕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EUM4AX8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扈秀海 

住  所：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 2018 号兴华大厦东栋八层整层 836C室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 11 月 21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兴办实业；装饰品、日用品的批发和销售；国内贸易；经营

电子商务。 

扈秀海持有佰仕得 100%股权；佰仕得与公司无关联关系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三）马焰 

住址：重庆市沙坝坪区 

马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持有公司股份 23.11%，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，不是失信被执行

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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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赵维 

住址：广东省东山区 

赵维与公司无关联关系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广东迪曼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平西上海村东平路瀚天科技城 B1 区 1 号楼 C 座 5 楼 503

单元（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）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系统服务；信息安全设备销售；信息安全设备制造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数据处理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人工智能基础软

件开发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；电子产品销售；通讯设备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

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。（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） 

股权结构：北京迪曼森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450 万元，持股 45%；佰仕得以自有资金认缴

出资 250 万元，持股 25%；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100 万元，持股 10%；马焰以自有资金认

缴出资 150万元，持股 15%；赵维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50万元，持股 5%。 

公司将持有广东迪曼森 10%股权，广东迪曼森为公司参股子公司。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

信息安全是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北京迪曼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IKI 标识密钥集成平

台，公司看好信息安全产业及北京迪曼森的发展前景，参股由北京迪曼森发起设立的广东迪曼

森。公司期望能够通过与其合作将物联设备身份标识、数据安全加密技术融入到公司未来的智

慧矿山、智慧城市管理等核心产品中，实现 5G 智能终端身份可信、数据安全传输，打造安全

的大数据智能管控平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公司经营发展。 

本次对外投资若能够顺利实施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目前，该子公司尚

未设立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1、2020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北京迪曼森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总金额为 0万元。 

2、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已累计向马焰先生支付借款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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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.81 万元（该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）。 

六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提升公司物联网产品的安全技术水平，提升公司

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发展需求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

性，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： 

董事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具备合理性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

设立参股子公司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月 5日 


